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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要求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刑事指控.
正文: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我要求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理由如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也不愿为我提供应有的和有效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以及宪法和法律未能为我提供应有的和有效的保护使我免于遭受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等单位的骚扰侵犯和迫害. 没有任何途径和方法可以制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等单位对我实施的国家犯罪和政府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为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感到羞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给我带来了厄运. 我还要这个国籍干什么?
2) 过去和现在我在国内和国外所遭受的可怕经历使我不敢也不愿继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更加使我对中国再也没有归属感.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 经过成熟和理智的思考, 我决定正式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提出以下刑事指控.
       刑事指控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侵犯我的姐姐吕少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蓄意地和恶意地非法使用国家间谍手段安排一位男特务骗取我姐姐吕少球的感情和信任, 并以诈骗的手段和我姐姐吕少球结婚, 从而达到侵犯和打入我的家庭和生活的犯罪目的. 这使我和我的家庭生活在恐惧中, 更加给我和我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非法使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对我和我的家庭犯下的可耻的国家罪行.
       刑事指控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侵犯我的哥哥吕焕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威胁和恐吓我的哥哥吕焕雄, 以暴力胁迫和诈骗等犯罪手段控制和利用我的哥哥吕焕雄,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非法使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对我和我的家庭犯下的又一可耻的国家罪行.
       刑事指控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侵犯我姐姐杨少辉的丈夫张跃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威胁和恐吓我姐姐杨少辉的丈夫张跃信, 以暴力胁迫和诈骗等犯罪手段控制和利用我姐姐杨少辉的丈夫张跃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非法使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对我和我的家庭犯下的又一可耻的国家罪行.
       刑事指控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侵犯我的同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威胁和恐吓我的同学, 以暴力胁迫和诈骗等犯罪手段控制和利用我的同学张进青(1992年广东省阳春春城中学初中时的同学) 和黄清华 (1995年广东省阳春市第一中学高中初中时的同学),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非法使用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对我和我的同学犯下的可耻的国家罪行.
       刑事指控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侵犯我的邻居, 同事, 朋友和亲戚等每一个社会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 诈骗, 利诱和唆使等犯罪手段控制和利用我的邻居, 同事, 朋友和和亲戚等每一个社会关系, 无休止地在各种场合使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各种不同类型骚扰侵犯和迫害.
       刑事指控6 : 在国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对我实施骚扰和迫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授意和批准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部以迫害我为目的, 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和各种手段对我实施非法的恶意的无休止的骚扰和迫害, 例如剥夺睡眠, 噪音骚扰, 视觉骚扰, 肌体骚扰, 心理战, 心理恐吓, 心理试探等各种变态的骚扰和迫害. 给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和心理恐惧, 非法剥夺了我在国内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 非法剥夺了我在国内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权利, 非法剥夺了我最基本的人权, 自由和尊严.
      刑事指控7 : 在国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法利用国家特务机关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和手段继续对我实施骚扰和迫害.

                             无论我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 都逃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我实施的骚扰和迫害. 这种情况和我在国内时的情况一样. 中国特务机关在国外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和各种手段对我实施非法的恶意的无休止的骚扰和迫害, 例如剥夺睡眠, 噪音骚扰, 视觉骚扰, 肌体骚扰, 心理战, 心理恐吓, 心理试探等各种变态的骚扰和迫害. 给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和心理恐惧, 非法剥夺了我在国外正常地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 非法剥夺了我在国外正常地进行社会交往的基本权利, 非法剥夺了我最基本的人权, 自由和尊严.
                             例如,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中国特务机关雇佣的高棉人就住在我房间的隔壁, 每一天都没有停止对我实施骚扰和迫害.
      以上仅是冰山一角.
      因此, 我要求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以上七条指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等有关单位立案展开刑事调查. 如果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我所提供的情况不够详细和缺乏直接证据, 我认为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翻阅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安全部等有关单位的档案和记录, 并要求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安全部等有关单位作出解释.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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